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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3) 780/09-10號文件  

 

立法會  

 

會議紀要  

 

第 27號  

  

 

在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 

 

出席議員：  

 

主席曾鈺成議員，GBS, JP 

何俊仁議員   

何鍾泰議員，SBS, S.B.St.J., JP  

李卓人議員  

李國寶議員，大紫荊勳賢，GBS, JP      

李華明議員，SBS, JP 

吳靄儀議員  

涂謹申議員  

張文光議員  

陳鑑林議員，SBS, JP 

梁劉柔芬議員，GBS, JP      

梁耀忠議員  

黃宜弘議員，GB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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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容根議員，SBS, JP  

劉江華議員， JP 

劉皇發議員，大紫荊勳賢 ,  GBS, JP    

劉健儀議員，GBS, JP 

劉慧卿議員， JP 

鄭家富議員   

譚耀宗議員，GBS, JP 

石禮謙議員，SBS, JP       

李鳳英議員，BBS, JP 

張宇人議員，SBS, JP 

馮檢基議員，SBS, JP  

余若薇議員，SC, JP 

方 剛議員，SBS, JP 

王國興議員，MH 

李永達議員  

李國麟議員，SBS, JP 

林健鋒議員，SBS, JP 

梁君彥議員，SBS, JP 

張學明議員，GBS, JP 

黃定光議員，BBS, JP       

湯家驊議員，SC 

詹培忠議員  

劉秀成議員，SBS, J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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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乃威議員，MH 

何秀蘭議員  

李慧琼議員  

林大輝議員，BBS, JP 

陳克勤議員  

陳茂波議員，MH, JP      

陳健波議員， JP 

梁美芬議員  

梁家騮議員  

張國柱議員  

黃成智議員  

黃國健議員，BBS 

葉偉明議員，MH 

葉國謙議員，GBS, JP 

葉劉淑儀議員，GBS, JP 

潘佩璆議員  

謝偉俊議員  

譚偉豪議員， JP 

 

 

 

缺席議員：  

 

霍震霆議員，GBS, JP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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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政府官員：  

 

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，大紫荊勳賢，GBS, JP 

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， JP 

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，SC, JP 

食物及　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，GBS, JP 

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， JP 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，GBS, JP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，SBS, JP 

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， JP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， JP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， JP 

 

 

 

列席秘書：  

 

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 

助理秘書長 (二 )甘伍麗文女士  

助理秘書長 (三 )林鄭寶玲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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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文件  
 

下列文件是依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1(2)條的規定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
 
1. 《 2010年空氣污染管制 (汽車燃料 ) (修訂 )規例》

(於 2010年 5月 7日刊登憲報 )  
 50/2010

    
2. 《 2010年〈 2010年法律執業者 (修訂 )條例〉( 生效

日期 )公告》 (於 2010年 5月 7日刊登憲報 ) 
 

 51/2010

3. 《〈 2009年申訴專員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〉(生效日

期 )公告》 (於 2010年 5月 7日刊登憲報 ) 
 
 

 52/2010

其他文件 

 

第 92號 ─  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特惠金基金 

 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的財務報表 

   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(於 2010年 5月 5日發表 ) 
 

第 93號 ─  回應 2010年 2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的  
   政府覆文 (於 2010年 5月 12日發表 ) 
 
內 務 委 員 會 有 關 研 究 附 屬 法 例 及 其 他 文 書 的 第 9/09-10 號 報 告

(於 2010年 5月 6日發表 ) 
 
 
 
發言  
 

 政務司司長就回應 2010年 2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的

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。 

 

 

 
質詢  
 

1. 陳茂波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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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。  
 
 8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，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和勞工及

福利局局長答覆。  
 
 
2. 黃容根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。  

 
民政事務局局長作答。  

 
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答覆。  
 
 
3. 梁美芬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。  
 
 發展局局長作答。  
 
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，由發展局局長答覆。  
 
 
4. 陳克勤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。  
 
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。  
 
 6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，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。  
 
 
5. 潘佩璆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。  
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。  
 
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，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。  
 
 
6. 馮檢基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。  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作答。  
  
 6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，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答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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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。  
 
 
 
法案  
 

首讀 

 
《 2010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《 2010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，並依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3(3)條的規定，

受命安排二讀。  
 

 

二讀 

 

《 2010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，並就條例草案發言。 

  

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。主席表示，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
的規定，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

委員會處理。 

 

 

《 2010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二讀，並就條例草案發言。 

  

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。主席表示，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
的規定，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

委員會處理。  
 
 
 
議員議案  

 
檢討香港現行活家禽政策  
 
方剛議員動議下列議案，並就議案發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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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公開表示禽流感爆發的風險已經大大減

低，加上香港自 1997年以來不曾發生過本地感染的人類感染禽流感

個案，以及在過去 1年半香港農場和內地供港雞場均未有爆發禽流

感個案；另一方面，香港市民對活雞仍然有強大需求，不少市民表

示，希望能夠以較大眾化的價錢和透過較容易的渠道購買到活雞，

尤其是在中國傳統重要節日期間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
(一 ) 檢討現行的活家禽供應政策，在安全和合理的情況下，減少

對市場的行政干預，按市場需求適量增加活家禽供應量，藉此

紓緩其價格上升的壓力和盡量滿足市民對活家禽的需求；  
 
(二 ) 確切執行食物及衞生局的一貫做法，維持每日供應市場的

內地和香港農場飼養的活家禽數量相若；  
 
(三 ) 繼續保持過去對活家禽行業的慣常做法，每逢在中國傳統

重要節日，按市場需求，在安全環境下適量增加內地供港

活家禽數量，解決市民在節日時的特別需要；及  
 
(四 ) 按經濟效益和風險程度重新評估香港是否有興建活家禽中

央屠宰場的需要。  
 
在方剛議員發言期間，主席於下午 1時 34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

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。  
 
方剛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。  
 
代理主席表示， 3位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

的規定，本會會就議案及 3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  
 
會動議修正案的王國興議員、黃容根議員及李華明議員就議案及

修正案發言。  
 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。  
 
5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。  



 

 

 

- 369 -

 

方剛議員就修正案發言。  
 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再次發言。  
 
下午 3時 08分，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期間，主席恢復主持會議。 
 
王國興議員就方剛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：  
 
刪除 “鑒於 ”，並以 “基於本港預防禽流感有所成效，”代替；在 “特別

需要；”之後刪除 “及 ”；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“；及 (五 )  認真總結

本地活家禽行業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下仍能維持飼養、批發、

零售、運輸、屠宰等成功而寶貴的營運經驗，並繼而在此基礎及

經驗下推動發展本地新型活家禽業，令本地活家禽供應能增加

之餘，也開拓更多新的創業和就業機會 ”。  
 
王國興議員就方剛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付諸

表決，並獲得通過。  
 
由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，主席批准黃容根議員修改

他的修正案措辭。  
 
黃容根議員就由方剛議員動議，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

下列進一步修正案：  
 
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“； (六 ) 適度提高本地農場活家禽飼養量

上限；及 (七 ) 加強從農場到零售層面的禽流感監察工作，並增撥

資源，加強在批發市場及公眾街市的衞生工作和盡快為公眾街市

進行改善通風系統、加裝空調設備等工程，以整體地提升活家禽

銷售層面的衞生水平，讓市民能繼續安全地享用活家禽 ”。  
 
黃容根議員就由方剛議員動議，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

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並獲得通過。  
 
由於王國興議員及黃容根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，主席批准

李華明議員修改他的修正案措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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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華明議員就由方剛議員動議，經王國興議員及黃容根議員修正

的議案動議下列進一步修正案，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

措辭：  
 
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“；及 (八 ) 考慮在彈性增加活家禽供應量的

同時，研究在批發市場引入不存留活家禽過夜的政策，令禽流感的

爆發風險可進一步減低 ”。  
 
李華明議員就由方剛議員動議，經王國興議員及黃容根議員修正

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並付諸表決。  
 
李華明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。主席繼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7(1)條
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。  
 
主席宣布，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，出席者 20人，贊成

修正案者 8人，反對者 5人，棄權者 7人；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

的 議 員 中 ， 出 席 者 2 0 人 ， 贊 成 修 正 案 者 1 4 人 ， 反 對 者 1 人 ，

棄 權 者 4人 (表 決 紀 錄 載 於 附錄 I)。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

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，他宣布修正案被否決。  
 
方剛議員發言答辯。  
 
由方剛議員動議，經王國興議員及黃容根議員修正的議案的議題

付諸表決，並獲得通過。  
 
 
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工作的安全和健康  
 
李鳳英議員動議下列議案，並就議案發言：  
 
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僱員在酷熱天氣警告、颱風或暴雨警告下

工作的相關指引和法例，以加強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工作的安全

和健康。  
 
李鳳英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。  
 
主席表示，4位議員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的規定，

本會會就議案及 4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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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陳克勤議員、余若薇議員、葉偉明議員及

李卓人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。  
 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。  
 
8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。  
 
李鳳英議員就修正案發言。  
 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再次發言。  
 
陳克勤議員就李鳳英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：  
 
在 “ 本 會 ” 之 前 加 上 “ 鑒 於 全 球 氣 候 變 化 及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日 益

嚴重，”；在“暴雨警告”之後加上“及嚴重空氣污染情況”；在“惡劣

天氣 ”之後加上 “或嚴重空氣污染 ”；及在 “的安全 ”之前加上 “，
特別是戶外工作”。  
 
陳克勤議員就李鳳英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付諸

表決，並獲得通過。  
 
主席表示，議員已獲通知，由於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，

余若薇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因此已撤回他們的修正案。  
 
由於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，主席批准葉偉明議員修改

他的修正案措辭。  
 
葉偉明議員就由李鳳英議員動議，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

下列進一步修正案：  
 
在 緊 接 句 號 之 前 加 上 “， 並 制 定 僱 員 在 寒 冷 天 氣 警 告 及 沙 塵 暴

預警下工作的相關指引和法例，當中包括： (一 )  規定僱員若在

惡劣天氣下工作以致患上相關疾病，均可被視為工傷，得到法定

賠償； (二 )  在惡劣天氣下提供休息時段或安排員工輪替工作，

例如在酷熱天氣時段安排員工休息，或安排員工輪替在酷熱及

清 涼 的 地 方 工 作 ， 以 縮 短 員 工 在 酷 熱 環 境 連 續 作 業 的 時 間 ；

(三 )  勞 工 處 應 加 強 巡 查 ， 對 沒 有 為 僱 員 採 取 適 當 預 防 措 施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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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，嚴格按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或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

提 出 檢 控 ； 及 (四 )  僱 主 需 採 取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和 加 裝 合 適 的

設備，以保障員工的職業安全健康 ”。  
 
葉偉明議員就由李鳳英議員動議，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

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並付諸表決。  
 
劉健儀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。主席繼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7(1)條
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。  
 
主席宣布，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，出席者 21人，贊成

修正案者 11人，棄權者 10人；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，

出席者 2 0人，贊成修正案者 1 7人，反對者 1人，棄權者 1人 (表決

紀 錄 載 於 附錄 II)。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

贊成，他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。  
 
李鳳英議員發言答辯。  
 
由李鳳英議員動議，經陳克勤議員及葉偉明議員修正的議案的議題

付諸表決，並獲得通過。  
 
 
 

下次會議  
 
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0年 5月 19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下午 5時 46分休會。  
 
 
 
 
 
 
 主席曾鈺成  

2010年 6月 15日  
 
 
香港  
立法會會議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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